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半導體學院「半導體科技

博士學位學程」博士論文研究成果計點要點 

                       112.03.13學程會議訂定  

  

一、 為評定「半導體科技博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博士生之研究成

果，做為畢業條件之一，特制定本學程博士論文研究成果計點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二、 本學程博士生之研究成果評定項目包括以下：  

1. 國際發明專利(歐、美、日)：每件 2 點(須獲得通過)。  

2. 國內發明專利：每件 1 點(須獲得通過)。 

3. 大陸地區之發明專利：每件 1 點(須獲得通過)。 

4. 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技術移轉金每新臺幣 25 萬元 1 點。  

5. 產學合作案：擔任產學合作案之主要執行者，產學金額每新臺幣 50 萬元 1 點。 

6. 研發成果技術發表：每項技術 1 點(須由修習「企業實務研發」之企業主辦)。 

7. SCIE/SCI 等級之期刊論文或 Scopus 收錄之期刊論文：每篇 2 點。  

8. 期刊論文: 每篇 1 點。 

9. 以外語形式發表之研討會論文：每篇 0.5 點。 

   

三、 發明專利及技術移轉規定如下：  

1. 專利與技轉內容應與博士生至產業或法人實作研發技術相關，且發明人

須包括有博士生本人及其指導教授。  

2. 專利之所有權人須包含本校。  

3. 專利與技轉內容應與其博士學位論文相關，且專利申請日期與技轉簽約

日期應為博士生就讀本校期間。  

四、 產學合作案之規定如下：  

1. 產學合作案須為於博士生就學期間，由其指導教授以本校名義承接並擔

任主持人，博士生為該產學合作案之主要執行者，且內容應與其博士論

文相關。 

2. 產學合作案簽約日期與結案日期均須為博士生在學期間。  

五、 研發成果技術發表規定如下： 

   須由博士生所修習「企業實務研發」之企業主辦，且由本學程與其指導教授  

   承辦之術發公開發表會。 

六、 發表之期刊論文或研討會論文應註明本學程或半導體學院所屬系所為

論文之第一發表單位，且博士生須為第一作者；若指導教授為第一作者，則博

士生須列為第二作者。期刊論文之投稿日期應為博士生就讀本校期間，若未正

式發表，得以出版單位之正式接受文件為憑列入記點。  

七、 博士生申請博士論文研究成果計點，各項研究成果累計須達 5 點以上

(含)，且第二點之 1至 5款中至少須包含其中 1款之成果；第 6款為必須完成

之成果；7至 9款中至少須包含其中 1款之成果。  



八、 博士生因故休學或退學，其第二點之所有研究成果得以保留至復學或重

新取得入學資格；但若更換指導教授，則不得採計任一項研究成果。 

九、 博士生申請研究成果計點之核算，須先經由指導教授書面同意，指導教

授依其權責範圍對博士生之累積點數為考核認定是否完備；申請計點之申請

文件再由學程主管召集博士生指導教授與校內外相關專長之委員至少三人審

定之。論文計點核算表另訂之。  

十、 本要點經學程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